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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立企业挂牌上市培育基金2000万元
采用“先借用、后抵扣”方式，预借一部分资金专项用于解决企业挂牌上市前期相关费用，借用期限最长为三年。
2.拟挂牌上市企业创税财政有奖补
*对企业在改制中所形成的企业（个人）所得税按规定缴纳后，按县财政实得部分全额奖励给企业或个人。
*对企业因股改而对现有已建房产补缴的相关税收或以前年度补缴的其他税收，按县财政实得部分全额奖励企业。
*自企业其启动股改并与中介签署协议进入辅导期当年度起至企业挂牌上市之日（原则上不超过三年）止，所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按县财政实得部分全额奖励企业。
3. 企业挂牌上市财政有奖补
*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或通过并购重组上市的企业，可享受省、市、县财政一次性奖励1900万元。成功挂牌“新三板”的企业，可享受省、市、县财政一次性奖励400万元。
*对上市企业高管及高级技术人才在安远县缴纳的薪金个人所得税，上市后前五年县财政实得部分100%奖励给企业。
4.挂牌上市企业收费有减免
对企业在挂牌上市过程中，因股份制改造、生产经营需要涉及土地、房产等许可类、权属类证照的设立登记或变更登记等事项，属县级所得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免收。
5.挂牌上市后企业融资财政有奖励
对已挂牌上市企业成功再融资，且募集资金80%以上投向我县项目，按实际投入我县金额的5‰给予一次性奖励，其中，上市企业奖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新三板”挂牌企业最高不超过50万元。
6.对大体量企业实行一企一策
对投资规模和税收贡献特别大的引进拟上市企业实行一事一议，给予特别政策。
7.拟挂牌上市企业享受“保姆式”服务
对拟挂牌上市企业一企一团队专门帮扶，特事特办、高效服务、全程支持。
8.挂牌上市企业优先安排政策资金项目
对列入挂牌上市资源库的企业，优先支持安排各类政策性扶持资金和项目；优先推荐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企业等资格。
 

